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績優導師遴選辦法 

             民國110年10月19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
第1條 為配合本校績優導師獎勵辦法執行，並建立本中心績優導師遴選機制，特制訂本辦法。
第2條 本辦法之遴選委員，由本中心專任導師擔任。
第3條 本中心教師需同時具備下列資格，方能被提名為績優導師候選人，參加初選。
一、 本中心擔任導師服務滿一年以上。
二、 本中心導師制度實施計畫暨導師制度實施細則執行者。
三、 前學年度未獲校級績優導師者。
四、 前學年度每學期班會紀錄需上傳達四次以上。
五、 前學年度每學期輔導紀錄需上傳達四人以上。
六、 每學期擔任導師且「導師評量」成績皆達4.00標準以上，或滿意度達70%以上。
第四條   每年績優導師初選、由本中心提供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資格之教師名單，交由遴選委員會依照第五條評分準則開會討論。
第五條   績優導師評分準則如下：
1、 對本校、本中心有顯著貢獻。
2、 深具輔導熱忱、積極服務者。
3、 對本校行政措施有所革新者。
4、 導師評鑑優良者。
5、 其他優良事蹟。
第六條   本中心績優導師經遴選委員評審提名選出若干名，經遴選委員討論或無記名投票表決，獲推薦者或表決結果票數最高者為本中心績優導師，並代表本中心參加院級績優導師遴選。
第七條   本中心績優導師名額，依學校規定之。
第八條   獲選本中心績優導師者，應義務協助中心主任輔導導師評量未達標準之導師，以傳承優良導師經驗。
第九條 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績優導師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第十條   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民國94年12月20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民國109年10月13日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修正


